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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推動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提升計畫」專案小組 

修正意見對照表 

序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

1 

本專案小

組推動名

稱 

教育部推動「政

府機關及學校用

電 效 率 管 理 計

畫」專案小組 

教育部推動「政府機

關及學校用電效率

提升計畫」專案小組

依據行政院 113 年 3

月 27 日院臺經字第

1131001420 號核定

之「政府機關及學校

用電效率提升計畫」

(113 年-115 年)，修

正計畫名稱。 

2 

壹、依據 依據行政院 109

年 1 月 3 日院臺

經 字 第

1080039563 號

函核定之「政府

機關及學校用電

效率管理計畫」

辦理；以 104 年

為基期，於 112

年提升整體用電

效率 10%。 

依據行政院 113 年 3

月 27 日院臺經字第

1131001420 號 核

定之「政府機關及學

校用電效率提升計

畫」(113 年-115 年)

辦理；以 112 年為基

期，於 115 年提升整

體用電效率 3%。 

依據行政院 113 年 3

月 27 日院臺經字第

1131001420 號核定

之「政府機關及學校

用電效率提升計畫」

(113 年-115 年)修正

核定文號、期程及計

畫目標。 

3 

參、專案

小組成員

及任務、

二、(二) 

高 等 教 育 司 (32

校及 11 家事業

機構)：國立大學

( 含 學 校 附 屬 機

構)、事業機構(國

立大學院附設醫

院)。 

高等教育司(31 校及

10 家事業機構)：國

立大學 (含學校附屬

機構)、事業機構(國

立大學院附設醫院)。

調整高教司管考家

數： 

１、學校原 32 校調

整為 31 校(為 110

年國立陽明大學與國

立交通大學合併為國

立陽明交通大學) 

２、事業機構原 11

家調整為 10 家(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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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

110 年國立臺灣大學

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

分院與國立臺灣大學

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

分院合併為國立臺灣

大學附設新竹臺大分

院)。 

4 

伍、業務

分工、一 

 

資科司：每季提

供相關數據給小

組成員、提供相

關節能技術諮詢

或輔導、辦理本

小組相關會議、

配合行政院推動

各項節能管考計

畫之窗口。 

資科司：每季提供相

關數據給小組成員、

提供相關節能技術

諮詢或輔導、辦理本

小組相關會議及得

視需要邀請專家學

者與會，檢討所屬機

關(構)及學校之節電

推動措施、成效及目

標達成情形、配合行

政院推動各項節能

管考計畫之窗口。 

依據行政院 113 年 3

月 27 日院臺經字第

1131001420 號核定

之「政府機關及學校

用電效率提升計畫」

(113 年-115 年) 規

定，增加得視需要邀

請專家學者與會，檢

討所屬機關(構)及學

校之節電推動措施、

成效及目標達成情形

等文字修正。 

５ 

柒、獎懲

機制、二、

(一) 

(一)獎勵原則：整

體節能率或達標

單位數增加者，

由主要督導主管

及業務承辦人員

最高各嘉獎 2 次，

其餘人員獎勵以

不超過 1 次為原

則。 

(一)獎勵原則：整體

節能率及達標單位

數較前年度增加者、

或已達成計畫目標

(節電 3%以上)，由主

要督導主管及業務

承辦人員最高各嘉

獎 2 次，其餘人員獎

勵以不超過 1 次為原

則。 

為鼓勵業務單位督導

所屬單位提早達成計

畫之目標，爰增加已

達成計畫目標(節電

3% 以 上 ) 等 文 字 修

正。 

 


